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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的融合发展
*
 

——基于跨界治理机制 
 

林  奇，彭朝林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5） 

 

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融合是湾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持续性的动力，不断提升的产

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需要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本文以跨界治理理论为基础，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各区

域间行政及教育制度、教育资源配置、社会组织参与职业教育事业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分析对湾区职业教育融

合发展的影响，通过跨越城市及地区界限、突破行业部门的约束，优化创新顶层设计，从而构建粤港澳大湾区

职业教育跨界治理的管理体系，完善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共管机制，有效配置教育资源，最终实现职业教育融

合发展、质量提升所需要的跨界合作机构、多方协作治理制度体系、多方参与的共同发展组织与机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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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年底，作为我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地

区之一的粤港澳大湾区（湾区九市加上港澳）的

职业教育（以下简称职教）规模在全国处于领先

水平：拥有高等职业院校（以下简称高职院校）

108 所，中职学校约 464 所，校生人数更是排名

全国第一。但湾区内不同区域的职教机构分布不

均，广深港三地高职院校的规模及质量均为湾区

内最高水平，除了满足自身产业发展用人需求，

还可以惠及周边。惠莞佛等地的职教资源明显不

足，需要其他城市提供补充资源[1]。 

由于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产业正在转型升级，

智能型工厂中所用的设备、企业发展所应用的技

术元素，已经超出了传统职教所培养中、高职人

才的能力范围。整个湾区对高层次、高素质的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对此，国家和粤

港澳三地都高度重视发展职教，并且都意识到粤

港澳三地职教联合发展的战略意义。 

 

 

 

 

粤港澳职教联动发展已具备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

基于区域经济社会要求，包括面向世界、国家和未

来的要求，不断优化体制机制，以促进区域职教体

制机制的现代化。粤港澳职教联合发展机制研究迫

在眉睫。但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政治制度、经济发

展水平、技术水平和教育制度有很大的差异，在人

才供求及人才流动方面存在着矛盾。为此，突破区

域界限、制度差异和标准不一致的阻碍，在政企校

三方之间建立统一制度框架，才能进一步推高粤港

澳大湾区职教的融合发展水平。同时，也要适当参

考欧盟职教一体化的进程，学习其成功的跨界治理

经验。 
 

1  跨界治理理论与区域职业教

育融合发展 
 

跨界治理理论是上世纪 90 年代产生的多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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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论的集合，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的主题。

跨界治理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共同追求公共利

益和公共价值的治理主体，联合参与及治理公共

事务的过程[2]。其核心观点认为跨界是打破固有

界域或权利界限，追求合作互惠，强化共同价值。

跨界治理是一套系统，利用专业知识与框架，解

决现实中多元且复杂的问题。实施者利用它来优

化决策过程，让政府更好地行使管理权，以求获

得更好的管理效果。跨界治理通常被抬升到战略

决策的高度，需要制度优化与资源整合一体，促

进区域融合发展。“治理”两字指的是精准定位

公共利益所在，跨越常规的行政区划分治理体制，

利用系统内多方、各要素的协作配合，解决本地

所不能解决的区域性公共问题。这种管理理念在

欧盟欧盟职业教育一体化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

是一种解决经济社会的区域多极化的方法[3]。 

因此，运用跨界治理思想去突破传统界域阻

碍，以整合区域职业教育资源是必经之路。首当

其冲的是要打破职教融合的行政层级边界。跨

界治理理论的作用就体现于此：当前政府管理

体系是上下级的层级关系管理，上级掌握资源

并制定宏观政策，下级根据政策规定进行落实。

而根据跨界治理理论，在跨区域的职教融合方

面，需要上下协同出力，齐心制定规划目标。

其次，由于行政区域划分将不同地理区域划给

不同地方政府管辖，各地画地为牢、追求本地

区利益的问题较为突出，而要想跨地理区域进

行整合，还是需要跨界治理理论引导，构建跨

区域职教协调机制，发挥不同发展水平区域在

教育资源等公共资源方面的优势，不同区域相

互补充从而实现跨行政区的职教融合式发展。

第三，按照跨界治理理论，为了职教融合发展，

还需横跨职能部门和公私领域的边界：同级政

府、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条块部门之间存在着

边界阻碍[4]。跨界治理恰好能够实现对科层制职

能裂解性的突破以及机构碎片化的藩篱，并重

塑交叠的部门以及重整相近职能及再造合理高

效的流程，达到服务整体化而非单一部门导向

式的跨部门、条块完善型治理格局下的跨部门

信息共享及业务协同功能。 

 

2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跨

界治理的问题与不足 
 

粤港澳大湾区在区位、经济及国际化方面处

于全国领先水平，是大湾区职教融合发展的活力

与潜力之所在。与此同时，粤港澳大湾区持续推

进其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产业的高端化、国际化，

为湾区职教融合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也带来诸

多挑战与困境。 

2.1  区域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有待改进 

一是湾区内职教资源分布不均。从各类职业办

学机构数量、好学校数量和师资情况来看，存在

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比如“双高计划”高职院

校、国家级示范中职学校、高职院校牵头成立职

教集团的数量等等指标显示，粤港澳大湾区内各

地城市之间的职教资源分布有较大改进空间。从

师资情况看，高职院校师资的差距较小。广佛深

等城市的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占比最高，与

湾区其他城市相比仅高出 5%左右，差距不明显。

中职学校的师资差距较大，广深等五市的“双师

型”教师占比排名最前，湾区其他城市与这五市

的差距较大[5]。 

二是粤港澳三地职教资源共建共享不够顺畅。

湾区内职教资源如何跨区跨界实现共建共享是解

决资源分布不均的重要手段。目前在政府间组织

协调机制、协同联动和优势教育资源共享、各级

各类参与者积极性、产教融合与人才培养是否跟

得上区域发展形势和需求变化等方面存在一定问

题。比如，湾区城市的实际权力不对等，参与主

体之间的地位不对等，导致湾区内存在职教资源

合作不公平的现象，在合作过程中有各类壁垒阻

碍，无法实现区域职教资源的优势互补。像香港、

澳门的资本进入广东省投资办学，需满足省内相

关政策以及属地政府的要求，这种寻求不同行政

机构进行协调的情况，增大了职教资源跨区跨界

融合发展的难度。另外，粤港澳三地管理制度的

差异，职业教育理念方面的差异，比如提交的申

请文件遇到审批延迟等特殊情况，也会影响职教

资源在湾区区域内的合理分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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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区域职业教育统筹协调机制有待改善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三个关税区和三种法律体系”的，其职教协同发

展所面临的机制与体制环境是较为复杂的。虽然

广东省自 2018年起致力于改进粤港澳三地产教协

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依然是

地方性的，缺乏国家顶层设计，造成了湾区城市

间存在较多行政壁垒。若要突破城市间的边界，

释放职教发展成长的活力，需要针对税制冲突、

出入境不便、公共交通等服务衔接不足等现实问

题，做出相应的调整与改变。粤港澳大湾区职教

的协同发展离不开以政府为主导、跨省市级别的

协会或联盟指导、高校的参与和社会的支持，也

就是需要“政校行企协”五螺旋式联动发展模式

来推动。如果不能将民间合作上升到制度化、法

制化的合作层面，湾区内职教学校和机构无法实

现互认学分、学历、职业资格或者无法实施联合

培养，还会使得湾区内职教的产教融合质量受限，

并且限制粤港澳三地职业院校与工业、产业、研

发、应用之间的融合与协同。 

2.3  湾区内职业教育合作广度深度有待拓展 

当前，政府及教育主体自发的组织及开展了

一定程度的交流及资源共享，但根据区域总体规

划，职教的合作发展项目仍停留在浅层：一是高

职专科学历无法互认；二是当前除了美容师、美

发师、设施管理师和采购师这四个工种作为“一

试三证”的互认职业外，其他职业资格互认停滞。

另外，粤港澳三地合作规模和范围仍然较小，特

别是在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合作建设、职业技能教

育与培训、粤港澳三地合作办学、高等（高职）

教育联合培养等方面的合作进展缓慢。合作机制

和发展路径尚未明确，缺乏将纸面协议完全落实

落地的动力。因此，湾区内职教协调协同发展水

平不高、范围不广、深度不足，在中职类教育方

面的合作更是有限。而早前发布的《粤港合作框

架协议》只限于交流与培训，缺乏有深度的、打

破体制机制与要素流动壁垒的勇气。即使是 2019

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仅仅明

确了职教融合发展的基本方向和配套政策，是否

能够落地，还要湾区内各城市间的积极响应与配

套措施的开发[6]。 
 

3  跨界治理理论对粤港澳大湾区

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启示 
 

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内有省内 9市与港澳两个特

别行政区，总共 11座城市形成了一个湾区、三种制

度、三个关税区的多元制度格局，这对湾区职教的

融合发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必须从宏观层面，也

就是顶层设计出发，协调各方利益，引导微观转变

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从而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的

进程中，逐步实现对湾区有益的职教协同发展的目

标方针[7]。 

3.1  建立宏观协调小组，构建跨区域职业教育协调

治理机制 

基于省内的 9个湾区城市与港澳之间在文化、制

度等等方面的差异远大于这 9市本身之间的不同，所

以在构建组织协调机构方面，应考虑有所区分。在与

港澳两地推进职教协调之前，可以考虑广东省政府先

行统筹协调，在消除现有状态下沟通层面的障碍后，

再联合港澳两地特区政府，向国务院申报筹建三方协

调小组，实现了地域合作由广深港澳向粤港澳的尺度

上移，此时可由国务院或者粤港澳三地政府组建大湾

区教育协调发展领导小组，协调小组管理委员由粤港

澳三地教育行政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实施，执行层

可以由湾区 11 市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定期协调会来商

定落实[8]。至此在中央层面明确了地区发展定位，实

现了发展尺度的再次上移。 

另外，省内 9市的职教协调也要配合着进行，

由于省内湾区 9市同属于广东省，在协调组织方面，

可以由省政府出面，同时也要吸收港澳两地经验，

推动民众、企业和社会团体参与，组成职教跨界协

调小组，推动湾区 9市职教融合政策以及地方政府

配套政策的出台[9]。 

其次，湾区内城市需要协调好各方利益，构建

利益协商机制。这种机制是包括组织保障、规划分

配、激励与约束、资金分担、信息分享、政策与争

议解决等等，只有解决好利益协调问题，才能完好

的保护多方的协同参与、各教育元素的自由流动，

实现互利互惠、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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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以科学客观为出发点，引入权威的第

三方质量评估机构，针对湾区 11市各自的教育优

势与短板，统一制定区域职教资源共享准入条件和

施行规划。为此，还需构建资历架构质量保障体系，

逐步推进学分、学历和证书等认证与互认，甚至学

分计算与转化体系。还有激励与补偿机制也是非常

必要的，在大湾区一体化的监督机制下，定期表彰

对职教融合发展有重要贡献者，鼓励与适当奖励湾

区内职教服务的市场化和公共参与水平。 

3.2  设立合作发展基金，促进跨区域职业教育协

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职教要实现融合发展面临两

个方面问题：一是要调配资源使湾区内各城市的

基础设施、教育教学理念的均衡发展；二是职教

要实现产教融合，提升与经济发展的深入对接解

决职教的就业问题。借鉴欧盟经验，大湾区可以

搭建职教合作发展基金，资助湾区城市解决因资

源禀赋造成的职教水平不均衡的问题，避免各城

市的“合作博弈”失败，通过均衡化发展来增强

对湾区内惠州、中山等市的吸引。职教协同发展

还需要政府等各职能部门的持续性投入，按照跨

界治理理论，这也是打破区域职教不平衡的重要

举措之一。因此，合作发展基金可以起到支持相

对落后的湾区城市开发和发展职教基础设施建

设、资助职业学校师资培训及教学资源采购，鼓

励职业院校与其他职业院校、企业或科研机构进

行跨区域交流与合作。该基金的资助是有条件的，

需要不同区域的配套政策，即要求受资助方要配

合粤港澳大湾区职教融合发展的宏观目标做出

相应的配套政策。具体到职教基础建设方面，合

作基金应以项目为导向进行运作，调动各方积极

性，如鼓励粤港澳大湾区 11市的高校联合资助，

合作开发课程等。同时，学习欧盟职教一体化、

长三角职教融合的先进经验，对接以上地区的优

质职教资源与标准，在自愿、协商和共享的原

则上，鼓励政府和职业院校之间的合作。这样

做的好处，一是可以发挥基金的杠杠作用，撬

动政府、企业对职业院校及相关培训机构的项

目投资积极性，形成项目利益共同体，为多方

参与者创造实质的效益；二是可以促进沟通与

合作，建立长期的教育交流平台，实现大湾区

内不同城市间的师资培训、教师互访和交换生

等项目；三是可以深度介入职业院校的专业、

课程和标准建设当中，并提供人员及资金方面

的支持；四是可以促进大湾区 11市开展技能大

赛、职教展览和职教宣传周等公开活动，持续

改善湾区 11市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10]。 

3.3  加强多方参与，促进区域内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一是提高域内职业教育资源分配的协同联动。

为了打破原有行政和区域边界，可以探索由教育

部与三地政府搭建协同联动机制，主要面向区域

职教的发展战略问题和综合性的重大问题，以及

综合性的重点教育项目，实行全过程的共建共管，

以此来指引整个大湾区内职教的机会共享、资源

共享、利益共享，从而对重大问题和改革试验起

到稳妥可靠的支撑依托。二是完善域内职教资源

跨界交流交换的协同机制。依照跨界治理理论，

采用跨越行政边界的规划、执行与监察机制相协

同的办法，着力解决大湾区内职教改革发展面临

的共性与共需问题。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多方协

同机制，鼓励湾区人才流动，建设访学与交换项

目鼓励跨地区、跨专业的学术交流与研发合作。

三是提高域内职教治理理念水平。继续提高域内

职教治理理念水平，特别是不同湾区城市之间存

在的教育矛盾、体制机制约束和职教软硬环境建

设等等，形成跨部门和跨领域的协同小组，完善

社会、专家学者、师生员工及社会大众等多方共

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并提供相关组织保障和政策

支撑。四是突破区域内职教资源服务的行政壁垒。

此举要打破不同地区、学校、学科之间教育资源

服务的局限，为推进职教协调发展构建制度基础，

形成有利于促进跨省域职教改革发展协作的治理

机制。同时谨防地方保护主义及其他不利于区域

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行政政策壁垒。五是要加强湾区

职教合作生态的共建。合作共建的模式离不开思想

观念、统筹协调、法律政策等方面的创新，离不开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为旨归，形成具有大湾区特点的

教育生态系统。同时以跨三地教育实验项目为主体，

重点聚焦职业教学资源库建设、人才培养平台建设、

重点学科建设等，发挥大湾区优质职教资源辐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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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升资源集聚度和贡献度。积极推动职教园区

的建设，比如粤港澳三方的合作办学，三地师生交

流互访、实验室使用及信息数据共享等等，实行人

才的联合培养制度，实行国际化共建与合作项目，

提升粤港澳大湾区职教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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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in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 Bay area brings more opportunities. Not only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integration of 

society,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also improve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whole bay area.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lso has an inevitable demand for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 Cit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bay area. In terms of the economic level and cultural 

heritage of cities in the bay area,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get rid of the integration obstacles caused by the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systems, 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ross-border 

governance, this paper will use the cross-border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cross borders or departments, break 

through urban boundaries, break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industry departments, and establish a super 

government management system of government enterprise cooperation, so as to establish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stitutions, multi-party coope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ommon development fund needed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 words: cross border governance; Guang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Greater Bay area;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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